	域名所有人变更协议

	当前域名所有人自愿放弃该域名的注册，免除推荐网络与当前域名所有人在注册协议中的有关推荐网络的一切责任。当签署后的本协议原件交至推荐网络时，新注册人即承认其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接受推荐网络目前注册协议的所有条款的约束，并照其履行。
如有以下情况，则不可办理过户：
·域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您无法提供证明拥有该域名所有权的证件
·域名处于非正常（HOLD）状态
·域名处于正在转移注册商状态

	域名：
	

	域名当前所有人信息(出让人)
以下信息需与whois可查得的信息完全一致
	域名新所有人信息(受让人)

	单位名称：
	中文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地 址：
	中文

	
	英文
	
	英文

	邮编（如没有可不提供）：
	邮编（如没有可不提供）：

	管理人姓名：
	管理人姓名：

	管理人电子邮件：
	管理人电子邮件：

	管理人联系电话：
	管理人联系电话：

	管理人传真：
	管理人传真：

	经办人姓名（手签）：
	经办人姓名（手签）：

	经办人姓名（打印）：
	经办人姓名（打印）：

	经办人职务：
	经办人职务：

	经办人电子邮件：
	经办人电子邮件：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传真：
	经办人传真：

	日期：
	日期：

	声明:我同意，自签字之日起将上述域名的所有权自愿转让给域名新所有人（受让人）.我不再拥有该域名的所有权。同时我保证本协议中我方填写信息的准确真实，并为此负责。
域名当前所有人（出让人）签字(签章)：


	声明:我同意，自签字之日起接受上述域名的所有权。同时我保证本协议中我方填写信息的准确真实，并为此负责。
域名新所有人（受让人）签字(签章)：




注：由于域名当前所有人（出让人）或域名新所有人（受让人）在本协议中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而造成的一切后果，推荐网络概不负责。
域名所在会员名：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
过户费用（50元/个），请预先充值以保证过户业务顺利进行。
